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
一、編訂說明
（一）編訂緣起及目的
檔案法第10條規定，檔案之保存年限，應依其性質及價值，區分為永久保存或定期保存；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第5條規定，各機關應就主管業務，編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函送檔案管理局(以下簡稱本局)審核。同辦法第4條規定，定期保存之檔案，其保存年限應區分為30年、25年、20年、15年、10年、5年、3年及1年，但屬本局訂定之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所列者，不在此限。
按各機關內部單位分為業務單位及輔助單位二種，業務單位係執行本機關職掌事項之單位，而輔助單位係辦理秘書、總務、人事、主計、研考、資訊、法制、政風、公關等支援服務事項之單位。各機關輔助單位產生之檔案其性質及價值大抵相同，且多為定期保存，惟缺乏檔案保存年限判定之基準。又業務單位產生之檔案，屬同質性機關（如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所屬之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等）其性質及價值亦相同，是以，其保存年限亦應趨於一致，目前戶政及地政機關業務單位產生之檔案，其中央業務主管機關訂有統一之檔案保存年限基準。為減輕各機關（構）編訂檔案保存年限區分之人力與時間負荷，並統一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區分基準，爰參考英國、美國、加拿大及澳洲等國作法，由本局訂頒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以下簡稱本基準），作為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判定及清理處置之最低基準。
（二）適用範圍
本基準包括政風、主計、人事、地政、行政、戶政、法院、檢察、消防、衛生、警務、環境保護、稅務、議事、就業服務及道路養護等類別之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詳附表1），適用各機關輔助單位產生之檔案（政風、主計、人事及行政等檔案），以及部分同質性機關（如戶政事務所、地政事務所、檢察機關、各級法院等）業務單位產生之檔案。
各類別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適用範圍詳列於各基準表前。惟屬重大輿情之特殊個案發生時，對國家、機關、社會大眾或個人權益之維護具重大影響、或具重要歷史或社會文化或業務制度保存價值之檔案，且經檔案保存價值鑑定結果列為國家檔案者，不適用基準表所定保存年限。
（三）編訂過程
本基準各類別基準表經由編訂工作小組召開會議討論，或由業務中央主管機關統籌編訂，完成基準表初稿，再經召開學者專家座談及函請相關機關表示意見後，提報本局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委員會通過，由本局頒行。
（四）基準表內容
每一類別基準表均以二位阿位伯數字依序賦予基準表編號（如政風類基準表編號為01），表前並先敘明每一類別基準表適用範圍，再依業務性質區分若干主題，每一主題包括下列要項：
１、主題編號：
係由基準表類別編號及該主題在該類別基準表之序號（二位阿拉伯數字，依序從00排列至99）組成，如政風類綜合業務主題編號為0101。
２、主題及內容描述：
包括主題名稱及主題涵蓋範圍之說明。
３、項目：
每一主題下依照檔案屬性及重要性區分項目，每一項目包括下列內容：
（１）項目編號
係由主題編號及該項目在該主題之序號（為二位阿拉伯數字，依序從00排列至99）組成。必要時，依內容描述及保存年限之不同，區分子項目。如人事類041401法令及釋疑區分041401-1內容描述為「本機關制（訂）定與修正之法律、命令、行政規則、解釋令（函）相關公文及法制作業過程之計畫、意見諮詢與機關協商等相關紀錄」，保存年限為「永久保存」；041401-2內容描述為「他機關制（訂）定與修正之法律、命令、行政規則、解釋令（函）之相關公文」，保存年限為「5年」；041401-3內容描述為「他機關研修法令意見徵詢及法規或行政規則宣導之相關公文」，保存年限為「3年」。
（２）項目及內容描述
包括項目名稱及其涵蓋事項範圍說明。
（３）保存年限
依據檔案性質及價值訂定保存年限，作為各機關檔案保存、移轉及銷毀等判定之依據。各基準表保存年限之訂定，多自文件產生日起算，惟因應特殊性質檔案，非自文件產生日起算者，則於備註欄加註說明(如：保存年限自機構廢止許可生效日起算)。各機關辦理檔案銷毀前，應先行檢視確認擬銷毀檔案保存年限是否符合各類基準表所訂之保存年限。
（４）清理處置
包含「依規定程序銷毀」、「屆期後鑑定」、「機關永久保存」及「列為國家檔案」等清理處置。本要項適用民國99年以後函頒及修正之議事類、就業服務、道路養護、人事及政風等5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前項「依規定程序銷毀」，指該類檔案之保存價值於編訂區分表時已能判定，於屆滿保存年限後，即可依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及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6章銷毀之規定程序，編製檔案銷毀目錄，經權責主管機關核准並函送本局審核後始得銷毀；「屆期後鑑定」指該類檔案之保存價值難於編訂區分表時判定，且可能有因時空環境變化或個案狀況而需調整其保存年限之情形，故於區分表編定時先暫定其保存年限，俟屆滿該年限後，各機關需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再行檢討修正該項（類）或個案之保存年限，並據以判定後續檔案存毀等清理處置方式，其鑑定作業方式，請參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及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5章鑑定之規定辦理；「機關永久保存」，指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由機關自行永久保存；「列為國家檔案」，則指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屆移轉期限後，應依本局規劃之國家檔案移轉期程，按國家檔案移轉辦法及機關檔案管理作業手冊第17章移轉之規定辦理移轉作業。
（５）備註
說明檔案保存年限起算始點、檔案保存年限判定或清理處置應遵行之相關規定。
（五）增修建議
各機關對於基準表之主題、項目內容及保存年限有增列建議時，請填妥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建議表，送請相關業務單位表示意見，經機關首長同意後，函送本局。本局彙整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建議表，並視需要召開會議協商，有增修情形者，將函頒各機關以為遵循。

（六）其他注意事項
１、本基準之各類別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所定保存年限，係為最低年限之基準，機關得視業務性質及需要，於訂（修）定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時酌予調高保存年限。
２、清理處置分為「依規定程序銷毀」、「屆期後鑑定」、「機關永久保存」、「列為國家檔案」4等級，本基準之各類別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所定清理處置為最低等級，機關得視業務性質及需要，於訂（修）定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時酌予調高清理處置等級，惟不得自行調整為「列為國家檔案」。

附表1  各類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類別
	基準表編號
	函頒日期

	政風
	01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教育
	02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97年8月15日檔徵字第0970009905號函停止適用

	主計
	03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人事
	04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98年12月7日檔徵字第0980009423號函修正

100年10月28日檔徵字第1000009365號函修正

	地政
	05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97年7月7日檔徵字第0970003036號函修正

	行政 
	06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戶政
	07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95年3月15日檔徵字第09500091982號函修正

95年6月6日檔徵字第0950009510號函修正

95年10月24日檔徵字第09500039072號函修正

96年7月30日檔徵字第09600033292號函修正

96年8月23日檔徵字第09600035341號函修正

97年12月18日檔徵字第09700058301號函修正

99年3月3日檔徵字第09900007021號函修正

99年5月5日檔徵字第09900020941號函修正

99年11月8號檔徵字第09900051942號函修正

	法院
	08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檢察
	09
	94年4月1日檔徵字第0940011272號函訂頒

	消防
	10
	94年12月28日檔徵字第09400123581號函訂頒

	衛生
	11
	95年1月9日檔徵字第0950009007號函訂頒

	警務
	12
	95年3月31日檔徵字第0950009311號函訂頒

99年1月22日檔徵字第0980009443號函修正

	環境保護
	13
	95年11月15日檔徵字第09500101291號函訂頒

	稅務
	14
	95年11月15日檔徵字第09500101292號函訂頒

	議事
	15
	99年12月6日檔徵字第09900093031號函訂頒

	就業服務
	16
	99年12月6日檔徵字第09900093032號函訂頒

	道路養護
	17
	99年12月6日檔徵字第09900093033號函訂頒


附註：「＊」標示者，本局97年8月15日檔徵字第0970009905號函，教育類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自97年9月1日停止適用。

各類基準表內容參見本局全球資訊網http://www.archives.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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